
附件1
2016年佛山市教育创客培养计划
培养对象
申
报
表

被   推   荐   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被推荐者所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推荐单位（区教育局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A、被推荐者情况

	姓  名
	
	性

别
	
	民

族
	
	出生

年月
	
	申报者

免冠照片

	学  历
	
	专

业
	
	专业技术职务
	
	

	单位全称
	
	

	单位地址
	

	联系电话
	

	E-mail
	
	QQ号码（必填）
	

	被推荐者从事自制教学具活动、实践教学教研、装备应用研究的经验

	目前从事学科
	
	目前授课年级
	

	兼任其他工作
	

	从教简历
	

	曾制作的自制教学具作品或实验创新和科技创新案例
	

	参与的自制教学具、实践教学教研活动、装备应用研究经历
	

	获得过哪些自制教学具评选和实践教学教研、科技创新、装备应用研究奖励
	（可另附奖励证书复印件）


B、与申报相关的问题       

	实践、实验论文/专著/教学具专利名称
	出版、登载、获奖或在学术会议上交流情况（专利授予情况）
	发表或出版（专利授予日期）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被推荐者主要工作业绩

	起止时间
	业绩名称（项目、课题、作品成果）
	工作内容、本人贡献

（主持、参与、独立）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C、所在单位意见

	（简要介绍被推荐者的基本情况和从事实践教学工作、自制教学具、科技创新实践等方面的工作经历，及对被推荐者的意见。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学校）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区
教育
装备

部门

意见
	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
教育

装备

部门
意见
	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

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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